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投票委托征集函  

 
 

重要提示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同方”或“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负责办理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以

下简称：相关股东会议）征集投票委托事宜。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征集函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未发表任何意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1、清华同方董事会（以下简称“征集人”）仅对本公司拟召开股权分置改革A股市场相关

股东会议审议《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事项征集股东委托投票而签署

本投票委托征集函。 

  

2、征集人保证本征集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3、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征集人承诺：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按照股

东的委托指示代理行使投票权。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一）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股票简称：清华同方  

3、股票代码：600100  

4、注册地址：北京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同方大厦 

5、注册时间：1997年6月25日  

6、法定代表人：荣泳霖  

7、董事会秘书：孙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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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同方科技大厦A座29层 

9、邮政编码：100083  

10、联系电话：010-82399888  

11、传真：010-82399765，82399970  

12、电子信箱：600100@thtf.com.cn  

13、公司网址：www.thtf.com.cn  
 

（二）征集事项  

 

公司董事会向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于2006年1月23日召开的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投票表决权。  
 

三、拟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提交本公司相关股东

会议审议。本次征集投票权仅对2006年1月23日召开的本公司相关股东会议有效。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06年1月23日下午1：3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06年1月19日—2006年1月23日期间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清华同方科技大厦C座三层  

 

3、股权登记日：2006年1月11日（星期三）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表决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以下称“征集投票”）和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本公司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通知请详见2005年12月23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清华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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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集方案  
 

1、征集对象：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截至2006年1月11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清华同方全体流通股股东。  

 

2、征集时间：2006年1月12日至2006年1月22日期间上午8:30-12：00时,下午13：00-17:30

时。  

 

3、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征集人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发布

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4、征集程序：截至2006年1月11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清华同方全体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以下程序办理委托手续：  
 

第一步：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按照本征集函确定的格式逐项填写。  

 

第二步：向征集人委托的工作人员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

投票权将由本公司证券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1、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

经公证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  

4、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注：请在上述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个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1、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3、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本人签署；如系由本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经

公证的本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  

（注：请股东本人在所有文件上签字）  

 

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的前述文件可以通过挂号信函方式或者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本公

司证券部。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联系电话、联系人，并在信封显著位

置标明“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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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文件应在本次征集投票权的截止（2006年1月22日17：30时）之前送达，逾期则作

无效处理，由于投递差错造成信函未能于本次股东会议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的，也视为无

效。  

 

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送达本公司的指定地址如下：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同方科技大厦A座29层 

接受单位：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100083  

联系电话：010-82399888  

传真：010-82399765，82399970  

联系人：张园园 

  

五、授权委托规则  

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由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审核并见证，

经审核并见证有效的授权委托书由律师转交公司董事会办理投票事宜。 

  

1、股东的授权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为有效：  

（1）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以信函、专人送达的方式在本次征集投票权截止

时间（2006年1月22日17：30）之前送达指定地址；  

（2）股东提交的文件完备，符合前述第二步所列示的文件要求；  

（3）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有关信息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载的信息一

致。  

（4）授权委托书内容明确，股东未将表决事项的投票权同时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人。  

 

2、其他  

（1）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如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议，或者在会议登记

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授权委托，则已作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重复委托且授权内容不同的，以委托人最后一次签署的委托为有效。不能判断委

托人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委托为有效。  

 

六、征集人就征集事项的投票权建议及理由  

征集人认为，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公司各类股东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能够形成统一

的价值评估标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各类股东的合法权益。股权分置

改革之后，公司股票价格与经营业绩的关联性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层的工作能力和经营

业绩有了更客观的市场评判标准；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手段也更加丰富，这些都有利于清

华同方的持续发展。由于公司流通股股东较为分散，且中小股东亲临相关股东会议现场行

使股东权利成本较高，为切实保障中小股东利益、行使股东权利，征集人特发出本征集函。

征集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清华同方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法定

程序进行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并将按照股东的具体指示代理行使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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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八、签署  

 

征集人已采取了审慎合理的措施，对征集函所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审查，本征集函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征集人：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授权委托书（注：本表复印有效） 

 5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声明：本人\本公司是在对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情的条件下

委托征集人行使投票权。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登记时间截止前，本人\本公司保留随时撤回

该项委托的权利。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如本人\本公司亲自（不包括网络投票）或委

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议，或者在会议登记时间截止前以书面方式明确表示撤回本授权委

托，则以下委托行为自动失效。  

 

本人\本公司委托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2006年1月23日

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按本人\本公司意愿代为投票。本授权的有效期限：

自签署日起至相关股东会议结束。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个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帐

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

人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议

事项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表决

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注：委托人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打“√”，三者必选一

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视为无效票。  

 

 

 

授权委托人签名确认（法人股东盖法人公章）：  

签署日期：2006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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